
中国石油和化工自动化行业科学技术奖 

 

中国石油和化工自动化行业科学技术奖是经国家科学

技术部批准（国科奖社证字第 0109 号）设立的面向全国范

围的行业性科学技术奖项，是我国石油和化工领域最具影响

力的少数几个享省部级待遇的科技奖项之一,在我国科学界

和学术界也有较高的认知度和影响力，是我国本学科领域的

权威奖项，由中国石油和化工自动化应用协会承办，每年评

审授奖一次。 

中国石油和化工自动化应用协会具有提名国家科学技

术奖的资格。 

中国石油和化工自动化行业科学技术奖坚持科学、严谨、

规范、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评奖十二年来，大批优秀

科技成果和优秀人才得到表彰和鼓励，大批的获奖单位和获

奖者从中广泛受益，充分调动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和

创造性，重大成果和拔尖人才不断涌现，奖项的价值充分体

现。 

中国石油和化工自动化行业科学技术奖（批准号 0109

号）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科学技术奖（批准号 086

号）”、“中国石化集团科学技术奖（批准号 033 号）”、“中国

海洋石油总公司科学技术奖（批准号 087 号）”等石油和化

工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少数几个省部级科技奖项具有同一性



质、同等级别、同等效力。 

中国石油和化工自动化行业科学技术奖每年度评出的

获奖项目将在《中国石油报》、《中国石化报》、《中国化工报》、

《中国科技奖励》杂志、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网站、

中国石油新闻中心网、中国石化新闻网、中国海洋石油总公

司网新闻中心及本协会网站等官方权威媒体予以公示，行业

影响力颇大。获奖信息还将被收录到由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办

公室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奖励年鉴》载入国家科学技术奖

励史册。 

一、申报范围 

行业科技奖申报范围包括石油（含陆上和海洋油气勘探、

开发和储运）和化学工业（含有机和无机化工）科学实验、

科研开发、工程设计、物质采购、施工建设、生产运营、运

行维护、储运流通、经营销售、工程服务、教育培训等各领

域，以及科学管理、提质增效、节能减排、安全生产、优化

运行、环境保护、健康防护等各方面所涉及的理论、方法、

技术与装备类成果，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成果类型：  

1、具有原创性的技术发明类成果； 

2、研究开发的新技术新产品类成果； 

3、在科技成果的转化和推广过程中做出创造性贡献的

转化推广类成果； 

4、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或装备的基础上消化、吸收和



再创新类成果； 

5、集成创新类成果； 

6、具有创新性和先进性的基本建设、技术改造类成果； 

7、解决生产实际问题、行业共性或疑难问题的应用开

发类成果； 

8、具有创新性和先进性的整体解决方案类成果； 

9、对行业发展有较大或重大支撑作用的基础研究或应

用基础研究类成果； 

10、中试试验、工程试验、先导试验等有较大或重大推

广价值的试验示范类成果； 

11、在科学实验、分析化验、技术监督检验、型式检验、

计量测试、检定标定等方面的理论和方法、技术与装备类成

果； 

12、标准规范、图书著作（包括科普书、专著、教科书

等）、电子出版类成果； 

13、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类成果； 

14、涉及安全、环保、健康、教育、基础等方面的公益

类成果； 

15、在决策科学化、管理现代化、提高管理和决策的效

率和水平方面具有创新性和先进性的管理类成果和软科学

成果； 

16、为推进行业智能制造战略，在智能科研、智能实验、



智能设计、智能采购、智能工程、智能生产、智能运维、智

能销售、智能流通、智能服务、智能电力（供配电）、智能

通信、智能装备、智能管网、智能教育、智能培训、智能办

公、智能管理、智能工厂、智慧油田、智慧园区等方面所涉

及的理论、方法、技术与装备类成果。 

二、奖种设置 

本奖项 2006 年设立。有“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

“科学技术成就奖”、“杰出科技人才奖”、“优秀科技论文奖”、

“优秀科技著作奖”、“优秀科技标准规范奖”、“杰出青年科

技人才奖”、“优秀科技企业奖”、“科学管理奖”等十个奖种。 

1、“技术发明奖”授予运用科学技术知识做出产品、工

艺、材料及其系统等重大技术发明的公民、组织。这里所称

重大技术发明，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前人尚未发明或者尚未公开； 

（2）具有先进性和创造性； 

（3）经实施，创造显著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 

“技术发明奖”设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3个奖励等

级，特别重大的技术发明成果可以授予特等奖。每年评审、

授奖一次。 

2、“科学技术进步奖”授予在技术开发、成果转化、先

进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与推广以及完成重大科学技术工程、

计划、项目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公民、组织。 



“科学技术进步奖”设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3个奖

励等级，特别重大的科学技术成果可以授予特等奖。每年评

审、授奖一次。 

3、“科学技术成就奖”授予长期（一般 30 年以上）从

事本行业科学（或工程）技术工作，对行业科学技术某一学

科领域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或做出重大贡献或起到积极促

进作用的科技工作者。 

“科学技术成就奖”不分奖励等级，每年每个专业技术

领域评审、授奖一次，每个专业技术领域每次授奖人数不超

过 10 名。 

4、“杰出科技人才奖”授予对行业科学技术发展做出突

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 

“杰出科技人才奖”不分奖励等级，每年每个专业技术

领域每次授奖人数不超过 10 名。 

5、“优秀科技论文奖”授予对行业科学技术发展有积极

促进作用的优秀科技论文作者。 

“优秀科技论文奖”设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3个奖

励等级。每年每个专业技术领域评审、授奖一次。 

6、“优秀科技著作奖”授予对行业科学技术发展有积极

促进作用的优秀科技著作作者。 

“优秀科技著作奖”设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3个奖

励等级。每年每个专业技术领域评审、授奖一次。 



7、“优秀科技标准规范奖”授予对行业科学技术进步有

积极促进作用的优秀科技标准、规范的完成单位和完成人。 

“优秀科技标准规范奖” 设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3

个奖励等级。每年每个专业技术领域评审、授奖一次。 

8、“杰出青年科技人才奖”授予对行业科学技术发展做

出突出贡献的青年科技工作者。 

“杰出青年科技人才奖”不分奖励等级，每年每个专业

技术领域评审、授奖一次，每个专业技术领域每次授奖人数

不超过 10 名。 

9、“优秀科技企业奖”授予以科技为先导、通过科技创

新带动企业快速发展，并对行业科学技术进步有积极促进作

用的高新技术企业。 

“优秀科技企业奖”不分奖励等级，每年每个专业技术

领域评审、授奖一次，每个专业技术领域每次授奖企业数不

超过 10 家。 

10、“科学管理奖”授予为提升组织的科技创新能力及

核心竞争力在科学管理工作中作出突出成绩的集体或个人。 

“科学管理奖”设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3个奖励等

级。每年评审、授奖一次。 

 


